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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士林社子島地區主要計畫案」及「擬定臺北市

士林社子島地區細部計畫案」第 2場公展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7月 5日 晚上 7點至 9點半 

貳、地點：福安國中風雨(文化)走廊 

參、主持人：臺北市政府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易執行長立民 

肆、出席局處及人員：詳辦理情形紀錄表暨簽到表 

伍、現場民眾發言及局處回應： 

一、 楊○○ 

各位長輩，我住在溪底聚落，目前已經是第五代了，我對剛才內

容的細項一直想不通，他說以後補償的單位，要有一個廚房、一個廁

所，一個獨立的出入口，我說這不是把我們當做瘋子嘛？我們這邊都

是曾祖父、祖父、父親住在一起，一起吃飯，我請問在座各位，我們

會十個人一起吃飯，但誰會十個人一起洗澡上廁所。我們小孩長大都

會需要房間，我們會幫忙建房間、建廁所，誰會再多建一個廚房，建

廚房是要養蚊子嘛？還是要等補償？我說台北市最大間的豪宅，一百

坪、兩百坪的，他們家可能有四間房間、三間衛浴，但如果他們家有

兩個廚房的，來跟我說，我每個禮拜找一天去幫忙他們家免費打掃。

我說這條到底是誰訂的，是住在天上喔？我希望在座的，如果誰家有

兩個廚房的，請舉手一下，但是你家如果有三間房間、兩間淋浴間的，

可能很多，因為小孩長大，大家都有隱私，像我女兒小學三年級，如

果她在廁所裡面，我要進去的時候，都會說不要，把門鎖住。我今天

主要是要說這點，以後如果要用這個為單位來做補償，我是絕對不同

意的。究竟是什麼人訂這個項目的，叫他出來跟我解釋，有辦法說服

我，我再來答應這條；但只是說服我沒有用，要說服我們這裡的長輩，

因為我們這裡住的條件就是這樣，把我們禁建四十六年，但我們一代

一代長大，人越住越多，大家要的是房間跟廁所，誰會要廚房。這是

我小小意見，我住在溪洲底、戲臺口那，我已經住第五代了，我是原

住民，如果有空可以來泡茶沒關係，我住在謝文加里長對面，我姓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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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謝○○ 

1. 各位鄉親大家好，我自我介紹一下，我住在延平北路七段 107

巷 15號，小名謝秋貴。今天我有一個問題問你們，我們有一

個房子、一個門牌，有五戶要分，請問你們是要怎麼分配？

一個門牌，裡面有五戶在住，未來是要怎麼幫我們分配。照

你們通知單看，一個只能分一戶而已，一個門牌分一戶，那

其他四戶不就要打這一戶？那這個不就要被分到什麼都沒有，

還是說要他們自相殘殺？（其他人：市政府就是要他們去租

啦！）那不就是還要有錢才能去租，那如果沒錢是不是就要

去住街頭、睡橋下。（其他人：市政府就是叫我們去跳河啦）

現在又劃一條河出來，還沒有開勒！ 

2. 第二個，政府要來跟我徵收，你是要跟我們買多少錢，之後

我跟你們買，你們是要賣我多少錢。不要我跟你買，是黃金，

你來跟我買，是爛鐵仔。我歲數這麼大了，我難道有辦法照

你們的方法來接受安置，就像我說的，樹長大了會分枝、兄

弟長大會分家，難道有可能全部的人都住在一起，如果結婚

了就是要獨立自成一戶阿！謝謝。 

三、 林○○ 

鄉親大家晚安，大家辛苦了。但剛才專員報告的，不知道在說什

麼，都聽不懂。古語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今天柯市長有心來開

發社子島，實在是一件美德。這樣很好，而且願意來社子島進一步了

解民情，歷任市長也是第一個。但是應該要了解社子島居民買房無錢

的痛苦，這是大問題。所以我有三點建議給柯市長參考： 

1. 請市長可以拿出市府的資金來彌補社子島這 50 年來禁建所

損失的部份。 

2. 第二是徵收的辦法，現在基本上一坪平均都是收購五萬，我

認為過低，所以最好是可以提高至十萬元。 

3. 再來是國民住宅要賣給我們，一坪是要 20 萬，一間 30 坪，

我是建議要降低至 15萬，這樣才能減輕在地人的貸款負擔，

才不會讓這貸款背負到下一代身上，這三點是我的意見，請

市長開發社子島的美德，能夠真的讓後人讚譽，這是我的心

聲。我們里長和議員已經和市長溝通過很多次了，也都聽過

了，所以希望可以接受採納。感謝！ 

四、 王○○ 

1. 各位親愛的在地兄弟姊妹，我是王正宗，外面的卡卡藝術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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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公司。科長請回答我一下，這個都委會開會，十幾年

前就開了十次，我十次都參加，你今天又要再審查，這是什

麼道理我搞不清楚，現在看到的模型我有它的十倍大的，在

我那裡，可以來看。 

2. 我們現在很像在辦家家酒，很可惜，因為防洪計畫兩百年，

從以前蔡處長說到現在已經四十年了，現在不就只剩160年，

所以這個防洪計畫兩百年的什麼，這裡根本沒有這個問題，

我的那個模型，你叫柯市長來給我教育一下，從那個模型的

上頭來看，用我的計畫來看，可以提早三年完成。謝謝！ 

五、 黃○○ 

1. 各位大家好，我有幾個意見。每次我們開的說明會，這個會

議記錄，跟老百姓、跟原住戶的一些意見，你要列為會議記

錄，不能隨便帶過去，這第一點。 

2. 第二點，你們社子島辦公室說這部分是一個草案，請問這個

說明書有寫說這個叫草案嗎？所以你們辦公室說的話就是自

相矛盾，如果說這個是草案不是定案，你這裡就要註明這兩

個字，大家說對不對。 

3. 第三點，我們住在社子島，已經禁建 46年了，一代接一代，

就算是大地主也都變成小地主，如果依照你們徵收辦法，那

我們的土地不就都給市政府照價徵收了，幾乎 80％都是要走

這條路，這樣有公平嗎？所以市政府應該是要訂定一個小地

主的抽籤辦法，而不是說未達坪數就依基本價格徵收，然後

自己合併土地，這樣是不對的，市政府的態度不能是這樣子，

你們不能是被動的角度，應該是積極來服務，訂定一個抽籤

的辦法，保證小地主的權益。你們拿我們的土地，是要重新

拍賣給大財團嗎？向我們徵收很少的錢來給你們拍賣嗎？那

你這樣是不是剝削小地主而圖利大財團？那你政府不也是在

和地主爭利爭地。這樣對社子島的小老百姓是對的嗎？所以

應該要訂一個辦法嘛！像以前五股抽籤，小地主也有一個抽

籤辦法，為什麼你們不訂呢？你叫我們自己整合，這是不可

能的事嘛！因為現在有個資法，你應該要訂一個小地主的抽

籤辦法才對阿！你要保障我們的權利，而不是放任我們自己

去整合，這樣是不對的，不負責任的政府。以上這幾點，謝

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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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回應 

都市發展局 

1. 各位鄉親、長輩大家好，我是負責社子島開發案的業務科－

都市規劃科科長。先跟大家說明一下，今天的方案是叫做公

開展覽方案，這上面都有寫，這個資料僅供參考，後續還是

要依都委會通過的方案，所以跟大家說明一下，今天展覽的

方案是公展的方案，不是定案，後面要怎麼樣才會定案呢？

要經過我們台北市都委會的審查，他們會聽各位的意見，將

大家意見討論之後才會決定，除了台北市都委會以外，還有

中央內政部都委會的審查，這兩個審查過程中，大家如果有

意見，都可以再提出，不只是跟台北市政府提出，也可以直

接跟都委會委員說明、陳情，表達意見，所以今天的方案可

以當做一個基本的方案，如果大家對這個公展方案有什麼意

見，不管是分區意見、使用的意見、公共設施的意見，或其

他拆遷安置補償的意見。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公展的一個月

裡面，大家如果有意見，可以蒐集起來，用書面的方式，除

了今天晚上在這邊講以外，回去可以和左右鄰居再商量，看

有什麼意見，可以提出書面的意見，在都委會可以錄案今天

的方案，後續都還要經過都委會審查。 

2. 針對第四位王先生所提的，他是說之前有審議過，為什麼現

在還在再審，因為之前方案填土量太多，在環境影響評估的

時候，那個填土量太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而且實際開發

方案，後續娛樂區和遊樂區的產業發展有問題，所以我們重

新檢討後才提出這個方案，方案是重新修正，那因為方案是

新訂的，還是要經過市都委會和內政部的審查。 

3. 最後一位黃先生提到說明會紀錄的部份，原則上我們今晚是

公開的說明會，我們會全程錄音錄影，也會把大家的意見轉

成書面，我們會將書面的會議紀錄轉送到都委會入案，所以

大家的發言都會錄案，但是還是拜託大家，如果可以還是另

外單獨提出自己的書面意見，因為我們單獨提出書面的時候，

市都委會審查時會特別通知來會議旁聽、發言。 

4. 另外針對小地主的部份，我們考慮到多數的人持分沒有很大，

我們在都市計畫、未來配地的方案裡，我們有些土地會用最

小基地規模 300 平方公尺來分配，讓地主可以單獨開發，有

些住宅區有這樣的設計。我們設計這個目的就是希望地主可

以有機會單獨開發，而不用跟別人合併，畢竟合併在未來開

發利用上，限制比較大。我想都計的部分我先做個說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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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部份在由地政局補充。 

土地開發總隊 

1. 針對前面提到安置的問題，目前的規定考慮現在住家雖然是

三代同堂，但是大家已經有實際分家的事實了，什麼叫做分

家，就是你們戶口已經分開，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家庭了，所

以現在的規定才會說，每一個門牌配一戶為原則，但如果你

現在的居住已經實際有分家了，你已經有一本以上的戶口名

簿，那房子裡面的住宅單位也有一個以上，就是一個以上的

廚房廁所，跟獨立出入住宅的地方，那這樣就可以申請來增

加配售。 

2. 專案住宅售價的部份，因為現在房子也還沒蓋好，所以我們

也還不知道是多少錢，但是未來會以成本價來計算，來賣給

大家。 

3. 另外小地主抽籤配地的部份，我們不會說因為你的土地面積

比較小，然後就會強制用錢來補給你，來徵收，如果你土地

比較小，到徵收公告的時候，也是可以申請發給抵價地，那

都市計畫有規定最小的基地開發規模，為了要保障大家未來

配到的土地都能夠蓋，所以在配地之前，會讓面積比較小的

地主，再跟其他的地主合併，併到未來都市計畫規定可以蓋

房子的規模後，就可以參與配地。我們現在另外一個案子：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去年年底剛配完地，區內也是很多小地

主，其實小地主合併完之後，大家也都是有配到土地，所以

小地主的部份大家不用擔心。 

 

黃○○補充說明 

你要保障這些小地主，你要訂一個辦法，而不是說讓他們自己去

整合，這是不對的，因為現在有個資法。而且五十年前，五股在區段

徵收時，他也是用抽籤的辦法，所以你們不要便宜行事，這邊大部分

都是小地主，你要擬定一個方案讓大家來討論才對。這是我們的要求，

我們也不過分，畢竟禁建 46 年，一代又一代，大地主也變小地主，

所以要保障這邊的權益，你讓這邊的小地主沒有辦法合併，然後你政

府徵收，再拍賣給大財團，這樣說得過去嘛？我相信市政府也不是想

要做這種事，所以我建議你要做一個小地主的抽籤辦法。因為這真的

是因為你們禁建太久，不能以一般形式來作為，這是我們的懇求。 

 

市府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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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謝謝這位大哥，跟各位鄉親報告一下，因為我們後面的時間真的

有限，現在登記在後面發言的鄉親應該很著急，可能會擔心等下有沒

有時間暢所欲言，所以我真的懇請現在在座的鄉親們，我們這個時間

先保持理性，等下如果有像剛才那位大哥，發掘我們有些問題沒有回

答到的，由發言人跟我們提示一下，其餘的部份我們先讓登記發言的

鄉親，把程序走完。剛才提到登記發言的人還有十幾二十個，這些人

的權益在現在的程序上我們也是要保障他。 

六、 謝○○里長 

1. 局長今天不敢來，所以說這只是在走程序而已，我已經跟他

們見過好幾次面了，柯文哲問我說「里長，你們是需要什麼？」

我說我們要提高容積率啊、重點特別安置辦法啊，結果講了

也是沒用，像我們剛才在說我們這邊的安置，之前也說過，

如果要開發之前，安置最重要，因為我們這些有屋無屋、無

屋無地、一間房子住三四戶、三合院住五六戶，有給我們回

答嗎？沒有啊，現在本計畫書的安置都一樣，我跟你們要求

的安置都沒有，那是要開發什麼？所以說今天 I-voting我感

覺根本是黑箱作業，三成半他就要開發了也不管你什麼，直

接就做生態社子島，他就照程序在走而已，我們今天一直吵

一直吵，到一個階段，我們還是要來路過市政府啦。 

2. 當初這個廁所，我也一直跟總隊說要放寬放寬放寬，還有我

說這個安置最重要，我們也一直要求要重點安置條例。我們

沒有差這一兩年，市府一直說不要，也要說一個理由，為何

不要？你們每一個人說無法，也要說個法律依據，你知道社

子島有一千零二十戶有屋無地，你開發要叫他們搬去哪裡，

叫他們錢領一領把他們趕出去嗎？這樣開發有什麼意義，開

發的意義就是要讓原住民來享受這開發的成果，不是讓財團

有錢人享受的，所以我希望政府安置拆遷一定要考慮完善，

協調清楚，再來開發，不然我們一定要抗爭到底，我們今天

不是為了個人，是為了那些生活艱辛的人，不然我們這些一

千零二十戶、中低收入戶何去何從？你們要如何處理？你們

說找社會局，只是短暫的補助而已，這些都問過了，希望鄉

親到時候若要抗議可以站出來好不好？謝謝大家。 

七、 楊○○ 

請你把那個圖轉到現在的都市計畫圖上，謝謝，各位鄉親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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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圖就是歷來變來變去的，七十二變，已經變了十二個市長的時間

了，柯 P 這次若沒有成功，就是第十三個了，但是他的任期到 2018

年而已，各位如果看到那個時程，要公告在 109 年，109 年就是柯 P

任期已經滿了，任期滿了之後才要公告，這種就叫做不確定的計畫，

因為我們過去十二屆的市長都失敗，失敗的原因很多，第一，他的條

件不符合住的人和地主的要求，第二，我們地方吵吵鬧鬧 40 幾年，

自己內部都不整合，我也是地方的人，我以前常常被人罵，但是我不

怕被罵，我們的地方不整合，兩個里長不整合，我來說明給大家聽，

我們的兩個里長從計畫到現在不曾在內部開過會，只有市政府在開會，

所以很多里民都不知情，我在這邊拜託兩位里長，好好的來內部開會

整合，看大家意見如何並且來協商，真的不行我們就上街頭，不要把

上街頭掛嘴邊，我最愛上街頭了，我們都發局葉科長就知道我最喜歡

上街頭，你也嘗試過，不用怕，但是如果我們沒有整合意見完才上街

頭，我們的立場也站不住腳，我們的力量變沒了。 

像這種說明會再開一百場也沒用，因為大家意見很多，一人一種意見

要聽哪一個，像這張圖裡面，使用分區變來變去，這張是郝龍斌的，

這個是馬英九的啦，這樣也沒個結論，地主部分沒問題，因為地主一

定拿 40%，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原住民，所以我在這有三個問題要問市

政府： 

1. 安置和賠償的話，安置你現在不是有特別辦法送出去，有沒

有送出去？希望你把送出去的條件先透露一下，二十坪一戶，

廁所、廚房是不是有改變？廁所有改變嗎？二十坪的上限是

多少？今天我有五十坪，我有沒有辦法三戶？ 

2. 另外，你都市計畫，你的公共設施，你那個簿子你加加看，

你含安置宅的話，公共設施佔 64%，分回來才 36%而已你是要

怎麼分，我等一下請地政局的回答，你那個公設佔 64%，但

要還我們 40%，你要去哪裡生出那多的土地還我們？根本就

不夠。 

3. 還有這張圖，是全區的區段徵收，就是除了政府的公共設施

用地外，剩下任何人的土地都要參加分配，大家都要拿 40%，

中國海專也不能除外，你們回去一定要重視這一點，要不然

會變成社會一種不公平的事情，還有剛剛提到，柯市長要改

變成真，你們如果要照以前市政府的路那樣走，這個永遠不

會成真，謝謝。 

八、 蔡○○ 

各位市政府的官員、各位鄉親大家平安。基於市政府對社子島的

禁建已經有 46 年了，政府應該對居民有些道歉及補償，我以在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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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六代的在地居民身分，來向市政府請求，第一，發還給原住民的土

地應從 40%增加到 50%，第二，以市價徵收原住民的土地，應保證以

每坪 30 萬的價格來徵收，第三，拆遷原住民的房子的全額補償的認

定標準，應該從民國 59年改成民國 80年才合理，因為這個禁建已經

太久太久了，對我們太不公平了，以上是我個人的建議，謝謝。 

九、 陳○○ 

1. 各位社子島的鄉親大家晚安大家好，說一個比較現實的，現在明

後天颱風要來了，重要的是，若我們現在房子只要稍微蓋起來，

副市長馬上說全部是違章，現在颱風來了，房子倒了，都沒救了，

下次還有得賠嗎？ 

2. 這個廁所，市政府把我們禁建四五十年，有來問我廁所如何使用

嗎？我們一個三合院裡面有三戶，在角間使用同一間廁所，你現

在說若要有三戶就要有三個廁所，你四五十年間有讓我們興建嗎？

我若可以蓋，這樣我們三戶沒廁所，照你的規定是合理的，但你

這五十幾年有來我們這裡建設嗎？現在要來讓我們蓋房子，卻要

求每一戶都要一個廁所，一切依法，依什麼法？副市長，你明後

天回答我，甚麼叫做一切依法執行？這五十幾年間，你讓我們禁

建，現在要讓我們建設，為了要拿回一間房子，廚房、廁所，每

個都需要，你知道我這五十幾年間都住哪嗎？亂來，以上，請副

市長認真回答，房子我要如何修理，廁所的規定看有沒有要廢掉，

沒有要廢掉你就要說，一切依法是依什麼法？第幾條、第幾款？

以上。 

十、 李○○里長 

1. 我是覺得民國 82年用全區的區段徵收，但徵收辦法內說因為

農業區跟保護區要變更成住宅區才使用區段徵收，這個法令

是否有牴觸？我常在說我們社子島在民國 59 年以前就很多

住宅區，已前有住三個里的人，是後來禁建後人才愈搬愈少，

但你法律自己公布卻自己牴觸，全區採區段徵收，但這裡就

是有住宅區，又不是全部的農業區或保護區，為何採全區的

區段徵收？已經問過許多次，都無法回覆我，是針對何人頒

布的命令？民國 82 年是誰頒布的命令使社子島採全區的區

段徵收，沒在管你是住宅區或農業區都採區段徵收，辦法是

誰訂的要說明清楚。 

2. 剛剛大家在問的問題，你們都照原來講解的再講一次，大家

聽了當然會生氣，是要來問看看你們有沒有辦法決定，要找

一些能夠決定的、能夠針對里民的建議來幫我們改變，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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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照原來的東西唸一遍，我們當然氣死，若無法改變，就要

拿回去研議，不是照原來的東西再念一次，我們也會不耐煩。 

3. 我上次說過，為什麼只有海院沒有參加區段徵收？堤防線圍

到海院那邊，為何堤防的結構變小？以後開發 60%的土地，

所開發過後的社子島，就因為海專的堤防結構比較脆弱，若

以後從那邊潰堤，原來有一間新房子可以住，不就白費了，

為何為了財團、議員就都變了樣。 

4. 我們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規劃這個住宅區，以後每個可建築用

地都要退縮 4、5米，我已經分 60%的土地給市政府了，公共

設施、人行步道應該都你們要留，為什麼又將我分回的四成

土地，還要退縮 4、5米人行步道跟綠地空間？這樣我根本就

只有兩成多而已，根本不到四成，我不要蓋有中央庭院那種，

我蓋在路旁也不行，一定要強制我們該如何使用，已經分四

成了還要留設人行步道，你們都在照顧財團，壓榨百姓，你

們以後應該說這是海院社子島，這東西對市府最好，再來就

是海院，但是可憐了老百姓，謝謝。 

市府回應 

都市發展局 

1. 我先針對楊先生所提有關公共設施負擔這件事情說明，其實

楊先生很仔細的，他有看到我們計畫裡面公共設施的比例，

其實跟各位報告，我們因為區段徵收，我們私人的土地要把

他領回去，我們社子島全部私人土地約有差不多 250 公頃，

所以說我們未來開發可建築用地，住宅區商業區產業區等，

差不多會有 100 公頃，100 公頃是讓私人領回的，所以真正

市府剩下的可建築用地其實很少，除了專案住宅區 12.9公頃

以外，剩下可能只有 5、6 公頃是可建築用地，這個 5、6 公

頃的可建築用地，市府要來做整體開發的財務平衡，所以大

家可以看出來，其實市府在未來社子島開發，拿到可以做財

務的土地其實很少，大部分市府拿到的都是公共設施，為什

麼我公共設施要那麼多呢，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這邊，第一

有防洪需要，所以我們有堤防用地和堤防外面的公園地，就

差不多是五六十公頃，第二個是因為我們社子島未來是新的

社區，我們會用較新的觀念，較好的公共設施設備，未來我

們的環境會比較好，所以說未來這是一個公園很多的住宅空

間，希望這邊的環境和台北市是不一樣的，公共設施代表的

是環境的品質，我們公設比較多，其實是對我們和子孫們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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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環境是比較好的，這個部分政府就區段徵收開發的財務

來看，其實是只要能夠開發就可以了，所以贖回來可開發的

用地原則上是以私人領回為主，政府領回的差不多 5、6公頃

而已。 

2. 第二個是剛才說到海專為什麼不參加區段徵收，因為海專他

是學校，未來開發後也是學校，所以說內政部 92年有函釋可

以看出，區段徵收的條件裡面，有關於教育環境設施就是一

項，那另外這個私立學校，44條，原則上他只要開私立學校

繼續做文教使用，他就可以免參與區段徵收，所以這是有法

令的依據，另外我們在以前 100 年的主要計畫裡面，都委會

也審查通過，海專也排除在區段徵收，所以原則上海專不改

變用途繼續做學校，他就可以免區徵，但是如果未來改變不

做海專，他還是要照區段徵收，一樣要負擔，跟大家一樣公

平負擔，這是附帶條件。 

現場民眾 

我再問一個，那他不參加區段徵收，本來 2公頃是不是開發後就

變 3公頃？ 

都市發展局 

這個還是要看原來學校的範圍。 

現場民眾 

哪有什麼範圍，他本來就 2公頃，開發後 3.87公頃。 

都市發展局 

我說明一下，剛剛里長說我們防洪計畫到海專那邊有做改變，其

實我們的防洪計畫跟原來一百年的防洪計畫都一樣，我們這次都沒有

去調整，是照原來的，以上報告。 

現場民眾 

沒有沒有，你那個海專的部分，你應該把它畫下去，然後那邊剛

好景觀最好，你應該是開放休閒娛樂的商店街，讓這些小地主可以分

回去，科長可不可以考慮一下，海專擋在那邊，整個視線都沒有了，

地標也沒有，什麼都沒有，最漂亮的地方都被他擋去了。 

都市發展局 

楊先生你如果有意見的話要不要寫書面意見，我們這邊收下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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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土地開發總隊 

剛剛有提到發還土地和徵收補償的部分，土地的部分，因為考慮

區內公共設施的劃設，剩下的可建築用地再扣掉專案住宅，目前是規

劃發還 40%，這個未來還會再送到內政部，經過內政部核准了才會定

案，這個部分要經過內政部的審查，那至於徵收補償費的部分，未來

這個計畫通過之後正式要啟動徵收了，那徵收補償的價格不是說地政

局說多少就多少，這個還會送到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了之後才會用那

個價格來做補償。 

現場民眾 

那你安置呢，我剛剛問的安置，有沒有新的辦法送上去。 

土地開發總隊 

安置的部分我們目前有把現在規劃的內容併同在都市計畫的內

容一起做公開展覽，在細部計畫書裡面，所以如果有不清楚的部分，

除了去看細部計畫書內容以外，也可以再另外詢問開發總隊，就是針

對你們個案的部分，因為每個人個案情況不一樣，所以如果我回答也

只能依照現行規定跟你們說大概是如何，所以還是要視個案情況個案

條件，才知道你們個案到底可以配幾戶。 

現場民眾 

那不等於沒有談嗎，你們一個門牌最多可以配幾戶，你答覆這個

問題。 

土地開發總隊 

這個部分應該要看你的條件，如果你的條件符合就是六戶的話，

我們不會說你一個門牌不能配到六戶。 

現在可能大家都會就個案的問題說，你們可能有三層樓或是你們

有 50坪、60坪那可以配幾戶。可是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有幾個

人設戶口，有幾個家庭單位，每個人都不一樣，所以我不可能在這邊

統一跟大家說一個門牌就是配三戶或四戶，到時候實際審查還是會依

照每一間房子每一個申請人的狀況來做個案認定。 

都市發展局 

海院那個地方其實防洪的部分是照原來的計畫，都照一百年中央

通過的兩百年防洪標準，所以原則上這邊沒有調整，第二個是里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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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說那個退縮的事情我也說明一下，退縮這個部分其實原則上開發的

基地都會有前院後院，我們在這個地方會是新的開發區，所以會有都

市設計的管制，現在台北市針對新的開發區商業區都有都市設計管制，

其中會統一規定大家的前院一起留 4、5、6公尺等等。 

現場民眾 

為什麼海院他的結構會退縮，別人都堤防都做這麼粗，只有他是

這麼一點點。 

都市發展局 

1. 原則上堤防的部分是照 100 年的防洪計畫，第二個海院他原

來是照他的校地範圍，這些都有法令依據的，是照海院現有

的防汛道路來留設的，防洪的部分是照 100 年的防洪計畫，

沒有去修改的，所以原來的堤防就是照原來的結構，防洪是

符合防洪法令，區段徵收也是依照內政部的學校用地規定。 

2. 另，海院並不是像剛剛里長所說的兩公頃變成三點多公頃，

海院以後會以實質重測的面積去計算，因為圖上多少會有誤

差，以後區段徵收都是以實質量測的方式去計算。 

3. 未來我們這是新開發區，新開發區會有統一設計的人行道空

間，每一個人一起退了以後我們的環境會更好，退的部分也

會加在我們開發的建蔽容積，所以說那個不影響建築的權益，

只是說希望每個人前院可以一起退縮，這個在台北都是這樣

規定。 

十一、 陳○○ 

各位社子島的鄉親大家好，我是住在溪洲底的慶童。台北市政府

請你們各位注意聽：社子島真的很可憐，禁建四十六年，為了大台北

防洪計畫。社子島要開發真的有困難嗎？沒有。只要市政府願意跟我

們溝通。社子島的居民在這邊住了三、四代，非常了解這邊的民情，

但是市政府都覺得只要寫一寫，結果卻還是不能開發。為什麼不能開

發？社子島一個門牌，住了五、六戶；他們的祖先古早時代就住在這

邊，住了五代，一個門牌戶一代。只要市政府願意給社子島居民參與

設計、開發的話，就能處理了。 

但是為什麼還是不能開發？因為從以前到現在社子島居民都沒

有參與的機會，大家只能看到政府的訊息，各位鄉親願意接受嗎？ 

目前的開發成本八百億，但是郝龍斌時代，開發成本七百億，有捷運、

蘆社大橋、醫院，還有很多設施。若我有說錯，歡迎指證。 

社子島要開發，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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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弱勢團體給予補助，那些有房無地、低收入戶，透過專款專用來

補助。這樣就能開發了。但是現在沒有這些機制和法令。 

2. 提高容積。 

過去曾和陳世孟討論，社子島的居民真的是三等公民，曾經有個

計程車司機，說社子島在台北市內，怎麼會這麼落伍、房子倒塌。只

要市政府願意配合，社子島開發沒有困難。 

十二、 連○○ 

這邊提出三個意見：1.違章建築的拆遷問題、2.安置戶、3.社子

島的方案。 

第一個有關違章建築，現在規定要在 77 年 8 月之前公告的，但

我們房子剛好在 78年之後，遺產稅和地價稅都已經收了。這樣對嗎？ 

第二個是有關安置戶，我家約有二十幾坪，房子非常小，三、四

坪睡三、四個人，一間房間要怎麼配一間廁所？睡覺的空間都不夠了。

這樣有道理嗎？ 

第三個，關於曼哈頓社子島，之前說中央不會通過，現在都是民

進黨執政了、立法委員也過半了，總統也換民進黨了，為什麼計畫不

重送？反正不差這兩年。 

十三、 陳○○ 

土地法第 12 條，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

時，其所有權視為消滅。社子島的堤防蓋出來之後，很多土地已經浮

出來了，在社子島開發後，依照土地法規定，要回復其所有權。市政

府應該列造清冊，哪些土地因為當初河道變更，所以被河道淹沒，現

在重新浮出來了，應列造清冊，歸還原地主。我知道溪州段三小段就

有不少土地浮出來了，應歸還給地主。 

第二個就是，台北市使用社子島當滯洪區五十年，這個應該要有

使用者付費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社子島居民承購專案住宅，市政府

應該辦理貸款。因為社子島被禁建五十年，所以應該辦理五十年貸款。

讓我們這些最弱勢的一族，才能買得起專案住宅。 

另外，四千八百戶的專案住宅，我個人強烈懷疑符合主配戶數可

能不到一半。因為條件是 78 年以前的合法建築物，比例非常少，我

相信沒有四千八百戶。建議剩下的增配應該要放寬；順帶一提，已經

繳納房屋稅的違建、臨時戶，平時我們都有盡義務，但是在增配的時

候，繳稅的違建戶和臨時戶卻得不到增配的權利。市政府要市民盡義

務，但是卻不能享權利，建議主配應該將繳納房屋稅和臨時門戶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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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陳○○ 

各位鄉親晚安，大家好。這邊有幾個問題想請教地政局。 

家裡有古厝、三合院，古早就有祖先遷來的舊房子，後來因為住

不下，所以拆除重建，但是剛好在 77 年 8 月之後，是否能符合配售

資格？ 

第二點，一屋多戶、一門牌多戶，像是我的鄰居，裡面一門牌有

8戶，自他的阿祖到現在，不只 8戶，有一些錢的人都已經搬出去了，

剩下弱勢住在這邊。照我們現行法律，一個門牌只能配一戶，最多兩

戶，還有一些條件門檻。如果都沒有，未來這些問題會如何處理？ 

第三點，一個大家庭，房子有兩三層樓、門口又大，現在享有三

代同堂，所以沒有分戶，但有很多兒子很多孫子，到時候可以配幾個

房子、幾戶？ 

另外，小地主整合後分到的土地較完整、買賣比較有價值，但是

仲介要抽成 4%、5%，政府是否有個機制來整合小地主？ 

工廠的問題，現在社子島有四五百間工廠，員工有好幾千人，員

工都會失業、工廠也不能經營，以前曾經跟副市長建議，希望能蓋一

些中繼廠房，給經營者租用，這是否可行？ 

禁建是不合理的政策，禁建四十五年，這邊土地都不能利用，只

能便宜賣，是很大的損失，所以政府要補償。拆遷安置補償辦法，是

不公平的情況下產生出來的，是藍綠惡鬥的產物，建議重新檢討修

改。 

十五、 陳○○議員 

為什麼社子島今天會走到今天這種地步，最一開始就是政府的問

題。社子島長年被列為台北市發展的犧牲品、被列為滯洪區。柯市府

口口聲聲說要來幫我們做規劃、做開發，這一年多來最常跟市長談到

拆遷補償的問題，你們重視嗎？我一直跟市府強調，依照現行的拆遷

補償條例，我們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是沒有房子住的，這個問題市

府你們重視嗎？想請問，在場有多少人是 77年 8月 1日以後的房子，

在場有多少人是這樣的住戶，在社子島是不是三分之一以上。我們一

再要求市長可以寬待我們，畢竟我們是台北市的禁限建裡面最特例的

地區，因為我們是被列為滯洪區，是犧牲品。理所當然，我們可以要

求條件要從寬。在現行的 77 年 8 月 1 日以前才能補償的這個條件，

這個對我們來說太過嚴苛，77 年 8 月 1 日以後的現行違建，都只有

39 萬的拆遷補償金。所以我們要求，希望市政府可以將 77 年 8 月 1

日以後的列管違建，能夠至少有 60%能比照 77年 8月 1以前的違建，

甚至有配售專案住宅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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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配售專案住宅的條件都過於嚴苛，簡單而言，現在的房子，

包括我的親戚的房子也這樣，兩個舅舅住一個四合院，妯娌共用一個

廚房、只有一個門牌，所以他能配售一戶專案住宅。這個部分要怎麼

處理呢？社子島到處都是這種問題呀，三四戶共用一個廚房，你們不

食人間煙火才會訂出這些條件，是不是應該以居住事實來作為認定

呢？ 

因為時間問題，先問到這邊。未來有什麼狀況，大家都可以來服

務處作討論。 

十六、 謝○○ 

各位鄉親大家好，幾點意見和大家分享。 

第一個，區段徵收抵價地的返還比例，依據平均地權第 54 條規

定，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的 50%為原則。何謂原則，就是沒有

例外，按照這個來執行；而不是以不得低於 40%來當標準。這是規定，

你們是帶頭違法嗎？ 

第二個，科技產業專區是屬於抵價地的嗎？海專用地不納入區段

徵收，為何要放在表格裡面，應該要剔除呀，難不成是要當作分母來

灌水嗎？公園劃設得這個大，誰沒事會跑去那麼遠的地方運動？你是

希望家裡旁邊有公園，還是要跑到大安森林公園運動。剛才有個綠地

比例，台北市民平均綠地是 5 平方米，社子島民的平均綠地是 24.5

平方米。你們說開發成本過高，所以造成返還比例降低，我們可以不

要那麼多綠地，不要把我們的錢拿去當公關。 

第三個，拆遷補償辦法裡面有規定，多少年限以上的房子，拆遷

的費用會打折扣。因為我們這邊都是違建、禁建，到時候拆遷又要打

折，我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十七、 徐○○ 

社子島的開發案採 i-Voting 的方式，只能在低密度開發的三個

選項中去選，投票率只有 30%，這個投票其實是沒有代表性的。市府

如果強制要推行生態低密度開發，市府就有這個責任去照顧大多數人

的福利。因為政府強制推行，很多人是不同意的，所以應該照顧大多

數人的利益，這樣開發案才會成功。 

以區段徵收來講，社子島 80%都是小地主，現在有個條件是，抵

價地不足最小建築面積，即300平方公尺，需在期間內提出申請合併。

我覺得這個不太合理。大多數的人無法達到這樣的標準，這根本是變

相讓小地主被財團、大地主進行強制合併，反而是照顧財團和大地主。

我想這也不是市府樂見的。個人建議，申請合併的這個做法應該改為，

由小地主名義上合併，但是產權不要合併。大家登記、申請，等到抵



16 

 

價地確定後，再由小地主申請協調，依照原持份的百分比，再進行抵

價地分配。這樣大部分小地主才能夠接受。300平方公尺的最小規模

是大多數人無法達到的。建議市府考慮。 

另外，抵價地可能在哪一區、實施辦法怎麼執行，建議向民眾說

明。 

市府回應 

都市發展局 

針對都市計畫的部分，科專用地原則上屬於抵價地，住宅區、商

業區、科專區這三大開發類型的分區，都可以提供大家來領回。我們

也是考慮到大家的權益，所以有一些街廓會比較小塊；最小基地規模

有 300平方公尺和 500平方公尺，集中在住宅區，這樣小地主比較有

機會能選住宅區。所以我們在都市計畫的部分已經有考量小地主的最

小基地規模。從都市計畫層面到地政單位的配地行政作業，互相搭配。

剛才還有提到，公園綠地是否過多的問題，在新的都市環境，公園綠

地多絕對是好的。在社子島裡面，公園也有多樣的功能，防洪、大型

親水、生態、鄰里等，大家可以看到圖面上，有大大小小的公園，搭

配步道系統和腳踏車系統，希望大家能夠方便來使用。期許公共設施

對環境加分。 

另外，現行的規劃也不算是低密度，開發強度都有一直在調整。

整個開發不是低密度，是中密度。 

土地開發總隊 

抵價地劃分的部分，只要是區內可建築的土地，未來都規劃作為

抵價地。不能分配的土地只有公共設施用地、專案住宅用地。抽籤是

指抽順序，譬如說有 10 個人要分配，大家依照順序自行選擇自己要

的土地；不是指你抽土地，抽到哪塊就是哪塊。大家依照自己土地的

價值，去選擇一樣的價值的土地。 

土地價值的部分，是等到正式執行區段徵收時，會再進行土地的

市價查估，並將市價查估的結果送到地價評議委員會，由不動產或是

估價專門的委員評定未來土地徵收的價格。 

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所有地主參與區段徵收，其原本的土地本身就有一個價值，這個

價值就是參加區段徵收的金額。如果你不想要領地，就直接領取補償

費。這些土地是依據市價來評估價值多少錢，譬如說這位先生在社子

島有 30坪土地，按照市價評估，假設一坪 30萬，市價就是 900萬。



17 

 

那你可以跟政府拿 900萬現金，或是未來要參與分配土地，那就申請

不要拿現金、要拿土地。 

也就是說，所有地主的總補償費用當作分母，你擁有多少錢當作

分子；譬如說你有 900萬，總價值是 9億，那這位先生可以領回的土

地價值就是 9億分之 9百萬。現在若訂定 40%還給大家，未來開發後，

這 40%的總價值變成多少；依據我們過去的經驗，開發前後上漲至少

兩倍半，會是這樣的方式。40%開發後的總價值是多少乘以你所佔的

持分地，就是未來可以參與分配的價值。 

至於未來要參與如何分配土地的部分，除了公共設施、專案住宅

土地不分配以外，其他的可建築土地，住宅區、商業區、科專區，都

是可以給大家領回去的。要怎麼領？是由大家先抽順序籤，順序排出

來以後，就可以開始配地了。抽到一號，假如你具有一千多萬的價值，

就可以選取跟你價值相符的土地。 

抽順序當然是有運氣的成分，在其他開發區裡面，有很多人特別

中意某塊土地，大家都想要，就是要看誰運氣好了。不可否認，有運

氣成分，但也和你有多少價值有關係。這邊先簡介運作的原則，之後

的實務面，日後都會說清楚。 

至於稅收的部份，今天所有的部分，政府當然不管你是合法建築、

違法建築，稅捐稽徵法就是要課稅。 

至於分回 40％，原則上是 50%，如果 50%的財率是平衡，當然就

用 50%；如果 50%是虧損的，那就不可能用 50%，因為一個開發案如

果做到虧損，那就不要開發了。 

現場民眾 

禁建的不合理要考慮進去，不是用一個公版，把內湖、南港、社

子島都用同一個公版，這是公務員的怠惰。 

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如果你要這樣指責，我接受。因為公務員、事務官，只能依法行

政；若要突破法令限制，對不起，我不能這些做。若要指責我是一個

不合格的公務員，我怠惰，我也接受。 

你可以說我們政府做的都不對、都不好，但是就是有一套運作的

機制。我們今天就是要向大家說明目前規劃的內容，包括拆遷補償、

都市計畫等內容的說明，要怎麼決定，不是今天在座的幾位可以處理

的，不能你說要變成 50%，我們在座就說變成 50%。我們沒有權力。

但我們可以跟大家承諾，今天會上所有的發言，林欽榮副市長在大家

出發前就已經交代，將大家的發言如實完整記錄，呈現給他。剩下的

部分，他們會召集專家學者進行討論與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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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任務是讓大家了解規劃內容和相關規定，你清楚之後才能

知道你要什麼，政府給你的東西滿不滿意、接不接受。不接受、不滿

意，就提出來，讓我們把你意見帶回去，市府做決策時會考慮。 

土地開發總隊 

目前區內有許多建築物不是 77 年 8 月 1 日前的房屋，但是現行

的規定就是這樣，所以就目前現行規定向大家說明。府內現在在執行

其他案子，其實也有在合法範圍內，盡量放寬認定。譬如說，廚房、

廁所的部分，可能同一空間內，你們可能覺得好像只有一個廚房，但

是這個部分能夠從寬認定，若同一空間內已經分灶了，那我們可以認

定為兩個廚房。出入口的部分，二、三樓也不一定要設外面的樓梯、

像公寓一樣，這個部分也有從寬認定，在合法範圍內。 

現場民眾 

申請合併的做法是否可以變通？比較能夠照顧小地主。比如說，

由三個小地主共同提出申請，等到他們分配到抵價地之後，再自己去

協調土地；不需要經過財團、大地主。 

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目前的做法就是這樣，地主自己合併。三個人，一個人出來代表

抽，抽到之後，這塊土地就是你們三個人的。目前的實際做法，因為

這塊土地要合乎最小建築規模，才能視為一塊土地，若是 3個人已經

達到最小基地規模兩倍的話，可以申請分割為兩塊，持分怎麼分配、

自己談。申請時不用地權合併，只要大家變成一個抽籤組就好。 

達不到的話，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的做法，我們會將所有達不到

的地主邀請過來，看看大家彼此之間，有沒有要併在一起，達到那個

標準。我們會擔任那個平台，來協助大家，因為大家不認識對方，可

能會怕對方，政府會出面協調，但是還是要看大家的意願，不會強迫

你一定要合併，只是提供協助角色。 

現場民眾 

浮覆地的問題還沒回答。阿公阿媽的土地被政府徵收了，子孫不

曉得，政府應該要列造清冊，公告那些長輩的名字，讓子孫去認領。

子孫的資訊有斷層、地號也不見了，被政府吃掉了。市政府要主動執

行，這是人民的權益。 

社子島專案辦公室 

這個意見我會帶回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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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涉及稅收的問題，現在沒辦法處理，這些意見都會帶回去。

且據我所知，陳建銘議員連署一些議員提案的拆遷補償辦法內，裡面

也是要把 77 年 8 月 1 日的限制往後延，且已經送到議會去了，若法

律通過我們就照做。至於市議員是否支持？這個部分我無法代替議員

來答覆，議會有自己的生態、黨派，大致上而言，對社子島開發案是

支持的。 

今天的會議紀錄、大家的發言，都會帶回去。林副市長也會要求

我們快點提出。 

整個公展會到 7 月 17 日，在那之後，這個案子會進入都市計畫

委員會討論，大家的發言意見也會提到會上，大家也可以參與都委會

的會議，向委員表達意見。(以下無) 

 


